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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育局)
承辦人：職務代理人 劉育均
電話：(04)22289111-55629
電子信箱：Mindy0521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24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秘字第114002576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「內政部推動威權象徵處置補助作業要點」第6點附

表1、附表2修正發布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114年3月21日府授民地字第1140073179號函及內政

部114年3月17日台內民字第11402206382號書函辦理。

二、為配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主動揭露身分關係規定，

業經該部於114年3月17日以台內民字第1140220638號令修

正發布旨揭要點第6點附表1及附表2。

三、如需旨揭要點完整規定，請至該部全球資訊網「轉型正義

業務專區／清除威權象徵／相關法令」下載。

正本：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、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
臺中市各市立幼兒園(不含和平區)

副本：本局秘書室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40001816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3/24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